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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纪要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４日）

2015年６月２４日，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穆铁礼甫·哈斯木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国土资源厅、教育厅、安监局、煤炭工业管理局、旅游局、运管局、公安消防总队、公安厅交警总队等１０家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报告，安排部署了安全生产重点工作。现纪要如下：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贯彻自治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积极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严厉打击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安全生产形势保持了平稳发展态势。1-5月，自治区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375起，死亡198人，同比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4.58％和4.81％。煤矿、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铁路交通、农机等行业领域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均呈现一定幅度的下降。但全区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较大以上事故呈多发态势，安全生产工作还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隐患排查不到位、安全监管不到位问题。一是一些地方和单位安全生产红线意识不牢、安全责任不实，安全措施不力。二是个别部门安全监管处于“盲区”，管行业与管安全脱节，对安全生产督查检查、“打非治违”等工作，管辖范围内非法违法行为屡禁不止，长期存在。三是一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管理混乱，“三违”现象普遍。甚至有些企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违法违规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依然存在。当前，自治区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给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下半年，将举办全国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庆祝自治区成立６０周年等重大活动，是“七一”、“八一”、“十一”等重大节点的集中期，在严峻的反恐维稳态势下，做好这一时期的安全生产工作更加重要。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从讲政治、保稳定、顾大局的高度抓好安全生产，真正做到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最高职责、最大责任。要牢固树立红线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强化忧患意识，充分认识到新常态下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必要性，居安思危，扎实有效做好各项防范工作。同时，要结合当前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进一步转变作风，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切实解决基层和企业存在的问题，积极推动安全发展、科学发展。

会议要求：

一、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安全监管职责。交通运输部门要加快推进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确保新投入运营的公路安全防护设施安装到位。深化“道路运输平安年”活动，探索在新形势下做好行业监管的有效方法及手段，加强对客运企业和营运车辆的监督管理，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公安交管部门要加大对国省线公路、专用公路、农村公路、重点区域，尤其是新通车高速公路的巡逻管控力度，严格查处无证驾驶、证照不全等违法行为，严厉打击超载、超限、超速、疲劳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确保安全出行。煤炭管理部门要严把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对安全生产手续不全、安全投入不足、安全条件达不到标准的煤矿，坚决关闭或停产整顿，推动煤矿行业实现“零死亡”目标。消防部门要尽快将消防规划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同时，针对夏季高温季节性特点，要深入开展粮棉、油气储存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严肃查处各类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切实保障消防安全。住建部门要扎实开展建设工程落实施工方案专项行动，认真排查施工工地和工程机械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督促建设各方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严防坍塌垮塌、高处坠落、起重机械倒塌、触电等事故发生。安全监管部门要重点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和金属非金属矿山领域的安全监管。国土部门要加大对矿山无证开采、超层越界等非法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教育部门要结合暑假期间容易发生事故的特点，加强对师生防中暑、防交通事故、防火、防溺水、防雷电、防洪水、防地震、防泥石流等安全常识的教育，提高师生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旅游部门要认真总结旅游行业重大事故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制定保障旅游业安全发展的措施和办法，积极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农机部门要加强对非法拼装、改装拖拉机及拖车等的普查评估和安全管理。建立农机安全监管部门与公安交警联合执法的长效工作机制，开展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试点，采取综合措施，多管齐下，改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经信、公安、商务等部门要落实剧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销售、经营的各项规定，确保危险化学品销售、经营环节安全监管到位。发改、安监、建设等部门要按照自治区油气输送管道安全隐患整治攻坚工作实施方案的安排，加强协调联动、联合执法，继续推动油气输送管道安全隐患整治攻坚工作。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要将各部门在报告中提出的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梳理，组织相关部门专题分析研究，提出下一步采取的应对措施。

二、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力度。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力度，把“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天山行”活动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载体，积极营造浓厚的重视安全生产的社会氛围，发挥教育和警醒作用。各部门、各单位要相互配合、通力合作，采取通俗易懂、直观有效的活动方式，让安全生产宣传深入人心，提高全社会安全生产意识。

三、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应急值守工作。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汛期安全生产工作，指导、督促矿山、公路、铁路、长输管线营运单位以及山区施工作业单位，切实做好隐患排查治理、除险加固工作，严防因暴雨、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引发事故。安监、气象、水利、国土等部门要加强协作联动，及时预报、预警，做到早准备、早防范、早处置。要按照汛期安全生产应急值守工作要求，认真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处理并报告重要情况和重大信息。

四、以强有力的措施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要求，全面落实监管责任，将自治区党委、政府各项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落到实处。要始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采取铁的手腕、铁的措施，真正把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上限处罚、追究法律责任“四个一律”措施落到实处，切实做到“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依法依规加大事故问责力度，坚决做到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受到追究不放过、事故防范措施未落实不放过、职工群众未受到教育不放过，切实用事故教训推动工作。

参加会议人员：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米娜娃尔·阿不都克里木，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伊力哈木·艾海提，应急办刘国伟，发改委杨伊波，经信委斯拉因·司马义，国资委程建新，财政厅王彦楼，教育厅乌斯曼·达吾提，司法厅李世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刘长江，住房城乡建设厅贾亚利，交通运输厅李志农，民政厅木沙·亚合甫，农业厅艾克拜尔·吾甫尔，水利厅刘冬顺，文化厅唐建军，林业厅英胜，环保厅杜力洪·阿不都尔逊，科技厅艾合太尔·色依提，畜牧厅赵新春，国土资源厅陈晓齐，卫生计生委杨茂林，公安厅王乐祥，监察厅李为，安全监管局井植朴，工商局夏扎旦木，质监局隋道明，旅游局刘新福，粮食局唐阿塔儿·克力马洪，体育局刘毅，食品药品监管局王作然，地矿局覃家海，农机局欧兴江，兵团安监局刘军，法制办乌斯满江·吐尔逊，煤管局吴甲春，新闻出版广电局郝军，党委编办木合塔尔·买买提，消防总队羊广袖，交警总队邵克城，监狱管理局马建国，总工会桑晓勇，团委杨骞，文明办龚彦，军区联勤部曾志新，气象局任宜勇，通信管理局杨寿元，邮政管理局安长来，民航新疆管理局梁绪勇，乌鲁木齐铁路局李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新疆公司李建国，运管局祖丽菲娅·阿布都卡德尔，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高峰，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四处任晓云、徐凡、翟云飞。
分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州、市、县（市）人民政府，各行政公署，自治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５日印发
